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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1年5月6日，国务院安委会下发了《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1〕4号)，要求全面推进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进一步规范企业安全生产行为，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强化

安全基础管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4.2011年5月16日，国务院安委办下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全国冶金等工贸企

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安委办〔2011〕18号)，提出工贸企业全

面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实现企业安全管理标准化、作业现场标准化

和操作过程标准化。2013年底前，规模以上工贸企业实现安全达标，2015年底

前，所有工贸企业实现安全达标。



     5.2011年6月7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下发《关于印发全

国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办法的通知》(安监

总管四〔2011〕84号)，制定了考评发证、考评机构管理及

考评员管理等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工作。

   6.2011年8月2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下发《关于印发冶

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评分细则的通知》

(安监总管四〔2011〕128号)，进一步规范了冶金等工贸企

业的安全生产。



      7.2013年1月29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下发《关于全

面推进全国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意见》(安监

总管四〔2013〕8号)。

提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政策

法规体系，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推进全员、全方位、

全过程安全管理。力求通过努力，实现企业安全管理标准化、

作业现场标准化和操作过程标准化，2015年底前所有工贸行业

企业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得到明显强

化。



   8.2014年6月3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安监总办〔2014〕49号)，本

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

作管理办法》(安监总管一〔2011〕190号)、《危险化学品从

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管理办法》(安监总管三

〔2011〕145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全面开展烟花爆竹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151号)

和《全国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办法》(安监总

管四〔2011〕84号)同时废止。



     事实上 评分细则。。。

目前对于没有专业标准可以选用的专业我们还是在使用













(安监总办〔2014〕49号)同时作废，宁波怎么做？

听市局统一协调。



1.自2006年开始，到目前 
标准化三级达标：危化154家证书有效。工贸5816家证书有效。烟花

爆竹11家。非煤矿山15家。
2.备案的评审员。
评审员：工贸专职已备案245人，兼职已备案119人.   危
化专职已备案70人，兼职已备案21人。



• 1.《关于印发宁波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审工作管理办法的

通知》（甬安监管综〔2011〕17号）（2011.07.07）

• 2.《关于印发宁波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审工作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甬安监管综〔2011〕28号）

（2011.10.14）

• 3.《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管理局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非煤矿山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甬安监管危

〔2012〕30号）（2012.08.20）



• 4.《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工贸企业四级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审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甬安监管综〔2013〕

20号）（2013.07.22）

• 5.《宁波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动态管理实施意见》(甬应急

〔2019〕14号)（2019.02.12）

• 6宁波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切实加强安全生产三级标准化评审单位管理

工作的意见（试行）（2019.09.20 ）*



• 冶金等工贸行业二级（两个）

1.机械制造行业：仍然使用《机械制造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考核评级标准》（安监监管二字

【2005】11号）；

2.其它的按照AQ/T9006框架下，不同行业的专业标准执行；（首次发布8大行业25个标准，后续

陆续有补充，如“成衣制造”等。

• 三级（5个）

1.机械制造行业：《宁波市机械制造企业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细则（修订稿）》2020年7月

21日

2.《宁波市打火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定办法》甬安监管综〔2010〕31号

3.《宁波市电镀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试行）》甬安监管综〔2012〕32号

4.其它的按照AQ/T9006框架下，不同行业的标准执行



  危化、非煤矿山、烟花爆竹行业：

《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管理局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非煤矿山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甬安监管危

〔2012〕30号）

    小型经营（储存）企业、涂料生产企业、工业气体从业单位：

《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小危险化学品企业三级安全生

产标准化考评标准的通知》（甬安监管危〔2013〕30号）2013.11.27



四级：

1.一个基本规范加12个不同行业的专业标准（甬安监管综〔2013〕

20号）

2.《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加油站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甬安监管危（〔2015〕26号）（2015年7

月31日）





（1）首次会议(会议由评审组长主持)。

    ①评审组长介绍到会的代表、专家；

    ②企业负责人介绍到会的企业人员；

    ③评审组长介绍评审人员及分工；

    ④评审组长介绍评审依据、方法、范围，宣读评审组公正性声明；

    ⑤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概况及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情况。



（2）分组评审（一般分三个组，文件资料组、电气作业环境、机械设备设

施（危化设备设施工艺）。

（3）各小组评审结果汇总。

（4）末次会议。

    ①各组评审人员分别反馈评审意见；

    ②评审组长反馈评审结果；

    ③安监部门代表提要求；

    ④企业负责人表态。



评审单位应在评审当日将现场评审报告有关内容录入宁波市安监局安全

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并在企业整改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将现场评审报

告送评审组织单位审核，整改完成情况由评审单位确认。

   评审组织单位对评审单位提交的现场评审报告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

向市应急管理局提交评审报告。

   市应急管理局对符合标准的企业予以核准公告，经公告的达标企业，由

评审组织单位颁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证书和牌匾。安全生产标准化

达标证书和牌匾有效期为3年。达标企业每年自评一次。



评审单位应在评审当日将现场评审报告有关内容录入宁波市安监局安全

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并在企业整改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将现场评审报

告送评审组织单位审核，整改完成情况由评审单位确认。

   评审组织单位对评审单位提交的现场评审报告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

向市应急管理局提交评审报告。

   市应急管理局对符合标准的企业予以核准公告，经公告的达标企业，由

评审组织单位颁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证书和牌匾。安全生产标准化

达标证书和牌匾有效期为3年。达标企业每年自评一次。



打分尺度的把握
• 1.受评企业的行业特点（横向比较）；

• 2.企业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意识、管理管控水平以及技术上安全保障
状况）；

• 3.企业一旦发生事故的严重程度；

• 4.企业一旦发生事故后其影响范围（周边损失和社会影响）；

• 5.严格对照标准但不仅仅限于标准（危险源管理）。

• 6.《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一票否决）



一、安全生
产目标
12（5）2%

1.1目标 4（2） 五、教育培
训
30（8）5%

5.1教育培训管理10（3）

1.2监测与考核8（3） 5.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教育培训
4（1）二、组织机

构和职责
18（8）3%

2.1组织机构9（4）
5.3操作岗位人员教育培训5（1）

2.2职责9（4）
5.4特种作业人员教育培训5（1）

三、安全投
入
24（6）4%

3.1安全生产费用14（3）
5.5其他人员教育培训2（1）

3.2工伤保险10（3） 5.6安全文化建设4（1）

四、法律法
规与安全管
理制度
60（16）10%

4.1法律法规、标准规范16（5） 六、生产设
备设施
160（40）
26.7%

6.1生产设备设施建设63（14）

4.2规章制度16（3） 6.2设备设施运行管理75（21）

4.3操作规程12（3） 6.3设备设施验收及报废、拆除10（3）

6.4设备设施检测检验12（2）4.4评估5（1）

4.5修订5（1）

4.6文件和档案管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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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业
安全
130（46）
21.7%

7.1生产现场管理和过程控制4（18）十、职业健
康
37（14）
6.2%

10.1职业健康管理25（9）

10.2职业危害告知和警示8（3）
7.2作业行为管理30（10）
7.3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22（10） 10.3职业危害申报4（2）

7.4相关方管理15（4） 十一、应急
救援
22（13）
3.7%

11.1应急机构和队伍8（4）

7.5变更15（4） 11.2应急预案4（3）

八、隐患
排查与治
理
45（10）
7.5%

8.1隐患排查15（4） 11.3应急设施、装备、物质4（2）

8.2排查范围与方法10（2） 11.4应急演练3（2）

8.3隐患治理17（3） 11.5事故救援3（2）

8.4预测预警3（1） 十二、事故
报告、调查
和处理12（7）
2%

12.1事故报告7（4）

九、危险
源监控38
（8）
6.3%

9.1辨识预评估10（2） 12.2事故调查和处理3（2）

9.2登记建档与本案8（3） 12.3事故回顾2（1）

9.3监控与管理20（3） 十三、绩效
评定和持续
改进12（6）
2%

13.1绩效评定8（4）

13.2持续改进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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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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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

制度：应建立安全生产目标的管理制度，明确目标与指标的制
定、分解、实施、考核等环节内容。

具体目标：制定文件化的年度安全生产目标与指标。企业根据
自身安全生产实际，制定总体和年度安全生产目标。

AQ/T9006)解读及评审要点



1、全年因工轻伤及其以上人身伤害事故为零、每20万工

作小时工伤事故损失频率≤2、可记录的事故比2005年减

少10%；重大设备、火灾、爆炸以及交通事故为零；最大

限度控制或降低一般交通事故发生。发现职业病病例为

零；一般环境污染事故为零。

2、事故隐患及时整改率100％；岗位尘毒合格率100％；

环保设施有效运行率、同步运行率达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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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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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和职责 2

2.1组织机构和人员: 

制度：应建立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管理人员的管理制度。

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企业应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
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应根据有关规定和企业实际，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

机构，并应定期开会，协调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会议纪要中应有工作

要求并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主席令及省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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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职责: 

制度：应建立针对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制定、沟通、培训、评审、修订及考

核等环节内容的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对落实情况进行

考核

评审与更新：应定期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适宜性评审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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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投入 3

3.1安全生产费用：

制度：应建立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

费用管理：应按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专款专用，并建立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台账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财政部和安监总局）

使用计划和范围： （1）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备设施；（2）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和配备劳动防护用品；（3）安全评价、重大危险源监控、事故隐患评估和整改

；（4）职业危害防治，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监测和职业健康体检；（5）设备设施

安全性能检测检验；（6）应急救援器材、装备的配备及应急救援演练；（7）安全

标志及标识；（8）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物品或者活动。



                                     
34

3.2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责任险）：

制度：应建立员工工伤保险的管理。

缴纳费用：应缴纳足额的工伤保险费。

工伤补偿：应保障受伤员工获取相应的工伤保险与赔付。

其他资料：缴费发票、工伤事故认定、等级鉴定、赔付凭证等

新《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

五大变化：1、扩大了工伤保险适用范围。2、扩大了上下班途中的工伤认定范围。3
、简化了工伤认定、鉴定和争议处理程序。4、提高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标准。5、增加了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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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安全管理制度

4.1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制度：应建立识别、获取、评审、更新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的管理制度。

职责分工：各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应定期识别和获取本部门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与其他要求，并向主管部门。

识别与获取：应按照规定定期识别和获取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并发

布其清单。

融入与贯彻：应及时将识别和获取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融入到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中。

传达：应及时将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传达给从业人员，并进行相关培

训和考核。

4



XX厂适用于职业健康安全的法律、法规及标准清单
Q / CHALCO－GX06JL06-2004

序号
法律、法规及标

准名称
颁布
时间

实施
时间

颁布
部门

相关条款
适用部

门
符合性评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12-4 1982-12-4 全国人大 41-48条 全厂 符合、遵循执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97-3-14 1997-3-14 全国人大 133至137条 全厂 符合、遵循执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

1986-4-12 1987-1-1 全国人大 第122至129条 全厂 符合、遵循执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

2002-6-29 2002-11-1 全国人大 第一、二、五章 全厂 符合、遵循执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1994-7-5 1995-1-1 全国人大 第六章 全厂 符合、遵循执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

2001-10-27 2002-5-1 全国人大
第一、二、三、
四章

全厂 符合、遵循执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1998-4-29 1998-9-1 全国人大 全文 全厂 符合、遵循执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1997-8-29 1998-1-1 全国人大

第一、四、五、
六章

全厂 符合、遵循执行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

1988-12-29 1989-4-1 全国人大
一、二章相关条
款

全厂 符合、遵循执行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1995-10-1 全国人大 第一、二、七章 全厂 符合、遵循执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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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规章制度：

制度：应建立文件的管理制度，确保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编制、发布、使

用、评审、修订等效力。 

主要制度：安全目标管理、安全生产责任制管理、领导现场带班、岗位达标、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管理、安全投入管理、文件和档案管理、风险评估和控制管理、安全

教育培训管理、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管理、生产设备设施

验收管理、生产设备设施报废管理、施工和检维修安全管理、危险源管理、作业安

全管理（含危险作业）、相关方及外用工（单位）管理、职业健康管理、劳动防护

用品（具）管理、安全检查及隐患治理、应急管理、事故管理、安全绩效评定管理

等。

宣贯：应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发放到相关工作岗位，并对员工进行培训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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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操作规程：

编制：应基于岗位生产特点中的特定风险的辨识，编制齐全的岗位安

全操作规程。

宣贯：应向员工下发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并对员工进行培训和考核。

适用性：应完善、适用。（设备、工艺过程、工序和主要作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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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评估：应每年至少一次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章制度、操作

规程的执行情况和适用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4.5修订：应根据评估情况、安全检查反馈的问题、生产安全事故案例、绩效评定结果

等，对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修订，确保其有效和适用。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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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文件和档案管理：

制度：应建立文件和档案的管理制度，明确责任部门/人员、流程、形式、权限及

各类安全生产档案及保存要求等。确保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编制、使用、评审

、修订的效力。

安全生产档案管理：主要安全生产文件、事故、事件记录；风险评价信息；

培训记录；标准化系统评价报告；事故调查报告；检查、整改记录；职业卫生检查

与监护记录；安全生产会议记录；安全活动记录；法定检测记录；关键设备设施档

案；应急演习信息；承包商和供应商信息；维护和校验记录；技术图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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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5

5.1教育培训管理：

制度：应建立安全教育培训的管理制度。

需求识别与计划：应确定安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定期识别安全教育培

训需求，制定各类人员的培训计划。（原安监总局3号令，63号令和80

号令修改的相关要求）（外培和内培）《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安监总局第令30号）

培训与档案： 应按计划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实施的流水），对安全培

训效果进行评估和改进。做好培训记录，并建立档案（新员工三级教

育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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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教育：

  能力考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

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须经考核合格后方

可任职（证书。5.3操作岗位人员教育培训：

  能力考核：应对操作岗位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生产技能培训和考核，

考核不合格人员，不得上岗。

  要求：新员工 “三级”安全教育；“四新”有关操作岗位人员安全

教育和培训；操作岗位人员转岗、离岗三个月以上重新上岗者，应进行

车间(工段)、班组“二级”安全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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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特种作业（含煤气作业）人员教育培训：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应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5.5其他人员教育培训：应对外来参观、学习等人员进行有关安全规定、可能接触

到的危害及应急知识等内容的安全教育和告知，并由专人带领。

     注：实习人员应按照新员工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5.6安全文化建设：应采取多种形式的活动来促进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促进安全

生产工作。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AQ/T9004）

举例：扑克牌、漫画书、安全对联、全家福、家属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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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设施6

6.1生产设备设施建设：

制度：应建立建设项目“三同时”的管理制度。

安全“三同时”：安全设备设施应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浙江省冶金等工贸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浙安监管综〔2017〕45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安监总局令第36号77号令修改）

备案：安全预评价报告、安全专篇、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当报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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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生产设备设施建设：（主要要求）

Ø厂址选择遵循《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的规定

Ø厂区布置和主要车间的工艺布置，应设有安全通道。

Ø主要生产场所火灾危险性分类及建构筑物防火最小安全间距，应遵循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规定。

平面布置应合理安排车流、人流、物流，保证安全顺行。



Ø直梯、斜梯、防护栏杆和工作平台应符合《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

求》 （GB4053.1—3）的规定。

Ø应设有集中监视和显示的火警信号中心。

Ø应按《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的规定设置防雷设施，并

定期检查，确保防雷设施完好。

Ø厂房的照明，应符合《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50033）和《建筑

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的规定。

Ø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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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设备设施运行管理：

制度：应建立设备、设施的检修、维护、保养的管理制度。

台账与计划：应建立设备设施运行台账，制定检维修计划。

计划检修： 应按检维修计划定期对安全设备设施进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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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要求：

Ø各机组的机、电、操控设备应有安全连锁、快停、急停等本质安全设计与装置。

Ø表压超过0.1MPa的液体和气体的设备和管路，应安装压力表，必要时还应安装安全

阀和逆止阀等安全装置。各种阀门应采用不同几何形状的标志，还有表明开、闭状态

的标志。

Ø不同介质的管线，应按照《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GB7231）的规定涂上不同的颜色，并注明介质名称和流向。

Ø应在油库、液压站和润滑站设灭火装置和自动报警装置。

Ø吊运物行走的安全路线，不应跨越有人操作的固定岗位或经常有人停留的场所，且

不应随意越过主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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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加热设备（加热炉、均热炉、常化炉等）应设有可靠的隔热层，其外表温度

不得超过100℃。配置安全水源或设置高位水源。“高温工作的熔融冶炼炉窑、

铸造机、加热炉及水冷元件未设置应急冷却水源等冷却应急处置措施。冷却水系统未

配置温度、进出水流量差检测及报警装置；”

Ø平行布置的加热炉之间的净空间距应留有足够的人员安全通道和检修空间。

Ø使用氮气设备，应设有粗氮、精氮含氧量极限显示和报警装置，并有紧急防

爆的应急措施。（科宁达事故）

Ø天车应装有能从地面辨别额定荷重（5吨、3吨、10吨）的标识，不应超负荷

作业。

Ø吊车各类安全装置应齐全、完好，如吊车之间防碰撞装置；大、小车端头缓

冲和防冲撞装置；过载保护装置；主、副卷扬限位、报警装置；登吊车信号

装置及门联锁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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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设备设施验收及报废、拆除：

制度：应建立设备设施验收和拆除、报废的管理制度。

验收：应按规定对设备设施进行验收，确保使用质量合格、设计符合要求的设备设施。

报废或拆除：应按规定对不符合要求的设备设施进行报废或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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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设备设施检测检验：

制度：应建立设备设施检测检验的管理制度。

定期检查检验：应按规定使用、维护，定期检测检验。

存档：将有关资料归档保存备查。

标签：现场张贴。

《国务院关于修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9号）原国务院令第
373号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质检总局令第115号）

《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质检总局令第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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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安全 7

7.1生产现场管理和生产过程控制：

制度：应建立至少包括下列危险作业的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责任部门、人员、

许可范围、审批程序、许可签发人员等：（1）危险区域动火作业；（2）进入受限空

间作业；（3）能源介质作业；（4）高处作业；（5）大型吊装作业；（6）其他危险

作业。

风险辨识和控制：应对生产现场和生产过程、环境存在的风险和隐患进行辨识

、评估分级，并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浙江省企业安全风险管控体系建设实施指南

（试行）的通知》浙应急基础〔2020〕56号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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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冲压车间试模岗位 作业步骤（场所/设施/部位）

危险源/检查标准 事故类型 风险等级

管控措施 管控责任人 管控层级

序号 类型 名称 序号 名称 工程技术 管理控制 培训教育 个体防护 应急处置  
公司 车间 班组

岗位

件4.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

清单示
例.docx

1

作业
活动

试模
作业

1 模具搬运 行车吊运模具。 起重伤害 三级   

开展操
作规程、
安全规
程培训

个体防
护用品
穿戴齐
全

出现伤
亡按照
现场处
置方案
进行救
援

班组长   √ √

2 模具安装调整
滑块锁紧装置失效，导致滑块下
落。

物体打击 三级
滑块锁定装置

完好

设备维护检修
时应使用能量
锁定装置

班组长  附  √ √

3 冲压作业 人体进入冲模区。 机械伤害 二级
光栅应与主机

联锁
 车间主任  √ √ √

4 冲压件检查 冲压件的毛刺、锐边。 其他伤害 四级   岗位职工    √

5 … … …     
   

 

2
设备
设施

试模
区

1 试模冲压机

1.线路完好，无破损、老化。2.设
备运转正常，控制面板显示正常，
操作按钮灵活可靠。3.急停按钮、
滑块锁紧装置、防护栅栏等完好。
4.金属结构件、电动机壳体、变
压器、穿管金属管等，均应PE可
靠。5.…

起重伤害
触电

二级  定期检查冲压
机安全附件

开展操
作规程、
安全规
程培训

个体防
护用品
穿戴齐
全

出现伤
亡按照
现场处
置方案
进行救
援

车间主任

 

√ √ √

3 2 … … … 一级 … … … … … 公司领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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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冲压车间试模岗位 排查人 ***

序号 排查项目 方法 周期 1 2 3 4 … 30 31

1 滑块锁定装置完好。 目视 每天        

2 光栅应与主机联锁。 测试 每周        

3 线路完好，无破损、老化。 目视 每天        

4 设备运转正常，控制面板显示正常，操作
按钮灵活可靠。

目视 每天        

5 金属结构件、电动机壳体、变压器、穿管
金属管等，均应PE可靠。

目视 每天        

6 个体防护用品穿戴齐全 目视 每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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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要求：

Ø禁止与生产无关人员进入生产操作现场。应划出非岗位操作人员行走的安全

路线，其宽度一般不小于1.5m。

Ø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

计规范》（GB50058）、《轧钢安全规程》（AQ2003）规定，结合生产实际，确

定具体的危险场所，设置危险标志牌或警告标志牌，并严格管理其区域内的作

业。

Ø吊车的滑线应安装通电指示灯或采用其他标识带电的措施。滑线应布置在吊

车司机室的另一侧；若布置在同一侧，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Ø吊具应在其安全系数允许范围内使用。钢丝绳和链条的安全系数和钢丝绳的

报废标准，应符合《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6067）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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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作业行为管理：

Ø 应对生产作业过程中人的不安全行为进行辨识，并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企业

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

Ø应对危险性大的作业实行许可制，执行工作票制。

Ø要害岗位及电气、机械等设备，应实行操作牌制。

Ø应当为从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

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安监总局令第1号）、《个体防护装备选用

规范》（GB/T11651）

Ø进入使用氢气、氮气的炉内，或储气柜、球罐内检修，应采取可靠的置换清洗措

施，有专人监护和采取炉内外人员联系措施。

Ø应具体明确各类煤气危险区域。在第一类区域，应戴上呼吸器方可工作；在第二

类区域，应有监护人员在场，并备好呼吸器方可工作；在第三类区域，可以工作，

但应有人定期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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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在有煤气危险的区域作业，应两人以上进行，并携带便携式一氧化碳报警

仪。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

Ø酸洗车间应设置贮酸槽，采用酸泵向酸洗槽供酸，不应采用人工搬运酸罐

加酸。

Ø在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的电气设备上作业，应遵守： （1）拉闸断电，并

采取开关箱加锁等措施；（2）验电、放电；（3）各相短路接地；（4）悬挂

“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示牌和装设遮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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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

制度： 应建立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的管理制度。

Ø应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作业场所或有关设备上，设置符合《安全标志及

其使用导则》（GB2894）和《安全色》（GB2893）规定的安全警示标志和

安全色。

Ø应在检维修、施工、吊装等作业现场设置警戒区域，以及厂区内的坑、

沟、池、井、陡坡等设置安全盖板或护栏等（有限空间等）。 

Ø设备裸露的转动或快速移动部分，应设有结构可靠的安全防护罩、防护

栏杆或防护挡板。 









未见踢脚挡板

工作台面板周围的踢脚挡板高度不小于100毫米 



上楼顶的直梯3米以上要有安全护笼



无防护罩



皮带无防护罩              冲
床无安全挡板 

无防护罩 无防护挡板



防护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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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应有明显的标志和防护措施，并定期检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449号） 《关

于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环保部

令第3号）《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GB4792）  

Ø酸洗和碱洗区域，应有防止人员灼伤的措施，并设置安全喷淋或洗涤设

施。 

Ø采用电感应加热的炉子，应有防止电磁场危害周围设备和人员的措施。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 8702-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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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标志指令标志警告标志禁止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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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相关方管理：

制度：应建立有关承包商、供应商等相关方的管理制度。

管理要求：应对承包商、供应商等相关方的资格预审、选择、服务前准备

、作业过程监督、提供的产品、技术服务、表现评估、续用等进行管理，

建立相关方的名录和档案。 

资质和安全协议：不应将工程项目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工程项

目承包协议应当明确规定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和义务。（采购工业气体）

过程管理：应根据相关方提供的服务作业性质和行为定期识别服务行为风

险，采取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安全绩效进行监测。

  甲方应统一协调管理同一作业区域内的多个相关方的交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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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变更：

制度：应建立有关人员、机构、工艺、技术、设施、作业过程及环境变更

的管理制度。 

实施计划： 应对有关人员、机构、工艺、技术、设施、作业过程及环境

的变更制定实施计划。  

风险辨识和控制：应对变更的实施进行审批和验收管理，并对变更过程及

变更后所产生的风险和隐患进行辨识、评估和控制。

变更管理：变更安全设施，在建设阶段应经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在投用后

应经安全管理部门书面同意。重大变更的，还应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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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排查与治理8

8.1隐患排查：

制度： 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的管理制度，明确责任部门/人员、方法等。

工作方案：制定隐患排查工作方案，明确排查的目的、范围、方法和要求等

方案实施：应按照方案进行隐患排查工作。《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

行规定》（总局令第16号）

隐患评估分级： 应对隐患进行分析评估，确定隐患等级，登记建档。

8.2排查范围与方法：
范围： 隐患排查的范围应包括所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场所、环境、人员、
设备设施和活动。 
方法：应采用综合检查、专业检查、季节性检查、节假日检查、日常检查等
方式进行隐患排查。

检查要点：应急管理局网站的定期上报和日常检查是否形成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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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隐患治理：

治理方案：应根据隐患排查的结果，制定隐患治理方案，对隐患进行治理

。方案内容应包括目标和任务、方法和措施、经费和物资、机构和人员、

时限和要求。重大事故隐患在治理前应采取临时控制措施，并制定应急预

案。隐患治理措施应包括工程技术措施、管理措施、教育措施、防护措施

、应急措施等。

评估：应在隐患治理完成后对治理情况进行验证和效果评估。

报送：应按规定对隐患排查和治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向安全监管部门

和有关部门报送书面统计分析表。

8.4预测预警：

Ø应根据生产经营状况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采用技术手段、仪器仪表及

管理方法等，建立安全预警指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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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监控9

9.1辨识与评估：

制度：应建立危险源的管理制度，明确辨识与评估的职责、方法、范围

、流程、控制原则、回顾、持续改进等。

危险源辨识与评估：应按相关规定对本单位的生产设施或场所进行危

险源辨识、评估，确定危险源（包括企业确定的重大危险源）。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GB18218）

《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协调字[2004]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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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登记建档与备案：

登记建档：应对确认的重大危险源及时登记建档。

备案：应按照相关规定，将重大危险源（指符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辨识》（GB18218）规定的重大危险源）向安监部门和相关部门备案。

放射源：计量检测用的放射源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取得放射物品使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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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10

10.1职业健康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主席令第六十号

制度：应建立职业健康的管理制度。

环境和条件：应按有关要求，为员工提供符合职业健康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健康档案：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员工健康监护档案。

职业病和禁忌症：应对职业病患者按规定给予及时的治疗、疗养。对患有职业禁忌
症的，应及时调整到合适岗位。

职业危害监测：应定期对职业危害场所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公布、存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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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职业健康管理：

Ø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危害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应当设置报警装置，制

定应急预案，配置现场急救用品和必要的泄险区。

Ø应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定期校验和维护各种防护用具，确保其处于正常状

态。

Ø应指定专人负责职业健康的日常监测及维护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Ø生产车间环境应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1-2）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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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职业危害告知和警示：

Ø与从业人员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时，应将工作过程中可能

产生的职业危害及其后果、职业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以书面形

式告知从业人员，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Ø应对员工及相关方宣传和培训生产过程中的职业危害、预防和应急

处理措施。

Ø应对存在严重职业危害的作业岗位，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

示标识》（GBZ158）要求，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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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告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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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职业危害申报：

申报：应按规定及时、如实地向当地主管部门申报生产过程存在的职业危害
因素。

变更申请：下列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向原申报主管部门申请变更：

（1）新、改、扩建项目；

（2）因技术、工艺或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
容发生重大变化；

（3）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

《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总局令第23号）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国家安总局令第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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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11

11.1应急机构和队伍：
制度：应建立事故应急救援制度。
机构或人员：应按相关规定建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安
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
专兼职队伍：应建立与本单位安全生产特点相适应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或指定专兼职应急救援人员。
演练：应定期组织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和人员进行训练。
11.2应急预案：
 预案编制：应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重点作业岗位有应急处
置方案或措施。
备案：应根据有关规定将应急预案报当地主管部门备案，并通报有关应急
协作单位。（高危行业、规上企业
评审与更新： 应定期评审应急预案，并进行修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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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应急设施、装备、物资：

 物资储备：应按应急预案的要求，建立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
资。 

检查维护：应对应急设施、装备和物资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其
完好可靠。

11.4应急演练：

演练： 应按规定组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演练。 

效果评估：应对应急演练的效果进行评估。 

11.5事故救援：

启动：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积极开展事故救援。

救援报告：应急结束后应编制应急救援报告。

检查要点：有预案、有演练、有评估，高危行业、规上企业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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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报告调查处理12

12.1事故报告：

制度：应建立事故的管理制度，明确报告、调查、统计与分析、回顾、书面报告样式

和表格等内容。 

抢救：发生事故后，主要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应立即到现场组织抢救，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事故扩大。 

报告：应按规定及时向上级单位和有关政府部门报告，并保护事故现场及有关证据。 

事故台账：应对事故进行登记管理。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总局令第13号）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总局令第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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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事故调查和处理：

调查：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要求，组织事故调查组或配

合有关政府部门对事故、事件进行调查。  

统计、分析：应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企

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GB6442）定期对事故、事件进行统

计、分析。

12.3事故回顾：

Ø应对本单位的事故及其他单位的有关事故进行回顾、学习。

Ø举例：事故漫画书、事故汇编、历史今日、安全学习日等。

Ø有事故发生的，事故调查报告单（记录）“四不放过原则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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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定持续改进13

13.1绩效评定：

制度：应建立安全标准化绩效评定的管理制度，明确组织、时间、人员、内容
范围、方法与技术、过程、报告与分析等要求。 

评审频率：应每年至少一次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情况进行评定，并形成正式
的评定报告。发生死亡事故后，应重新进行评定。 

通告：应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评定报告向所有部门、所属单位和从业人员通
报。 

绩效考评：应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情况的评定结果，纳入部门、所属单位、
员工年度安全绩效考评。

每年的自评，初创的是否有创建总结



                                     85

13.2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PDCA循环）：应根据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评定结果和安全预警指数系

统，对安全生产目标与指标、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进行修改完善，制定完善安

全生产标准化的工作计划和措施，实施PDCA循环，不断提高安全绩效。

评定范围和结果：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评定结果明确事项：

（1）系统运行效果；

（2）系统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缺陷，所采取的改进措施；

（3）统计技术、信息技术等在系统中的使用情况和效果；

（4）系统各种资源的使用效果；

（5）绩效监测系统的适宜性以及结果的准确性；

（6）与相关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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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PDCA循环）：应根据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评定结果和安全预警指数系

统，对安全生产目标与指标、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进行修改完善，制定完善安

全生产标准化的工作计划和措施，实施PDCA循环，不断提高安全绩效。

评定范围和结果：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评定结果明确事项：

（1）系统运行效果；

（2）系统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缺陷，所采取的改进措施；

（3）统计技术、信息技术等在系统中的使用情况和效果；

（4）系统各种资源的使用效果；

（5）绩效监测系统的适宜性以及结果的准确性；

（6）与相关方的关系。



企业安全管理共性问题

• 1.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电气专业检查参考要
点.docx

• 1.1安全接地保护；

• 1.2插座电源的漏电保护器（剩余电流动作）；

• 1.3配电房；

• 2.机械设备的安全防护；

• 2.1旋转机械的防护罩；

• 2.2平台的踢脚挡板、护笼；

• 2.3安全联锁。

• 3.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安全



“三场所两企业一行业”（冶金等工贸企业）的检查要点

•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三场所两企
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通知》 （浙安监管综〔2015〕19号）

“三场所两企业”

1.有限空间作业场所

2.涉及可燃爆粉尘作业场所

3.喷涂作业场所

4.船舶修造企业

5.涉氨制冷企业

6.冶金行业（一般指的有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工序的企业）




